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45號

原      告  高翊倫  

被      告  雙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忠謀  

訴訟代理人  林國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

年6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

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

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

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查原告

主張被告非法解雇原告，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一節，為

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於不明確

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

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

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13年3月27日起受雇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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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派駐於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擔任現場銷售人員，月薪

為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然於114年5月16日被告主管

以電話通知將原告調至信義華納威秀或天母新光三越櫃點，

未經協商、未提供書面通知，且原告明確表達拒絕；嗣於同

年5月21日，主管再以LINE要求原告若不接受調職，就只能

選擇自行離職；同年月26日中午，主管當面遞交離職單要求

簽署，原告明確拒絕，主管即表示「你不簽就調到其他櫃，

對你很不利」等語，致使原告手抖、情緒緊繃。後原告自同

年月27日起依法請特休，避免在非自願情況下被迫默認調

職，惟被告再未與原告協商調職，未依法終止勞動契約，卻

片面停止安排板橋中山店之班表，並自6月起未再給付工

資，且將原告移出群組，實係違法解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

擅自將中午休息時間1小時變更為2小時，違反勞基法第34條

之規定，被告違法解雇，被告應給付如附表所示，爰依兩造

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先位之訴，並為為先

位聲明: 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114 年6月1日

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引用115年4月20日民

事爭點整理狀之聲明）。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備位聲

明:被告應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

000元之薪資及附表所示之金額。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對原告之調職並無不法

　1.被告對原告為職務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未有不

當動機及目的：關於員工職務之調動必須是公司營運所需，

如因應業務擴張、緊縮、部門調整、提高效率等，非以懲

罰、報復員工，或逼迫員工離職等不當目的所為。原告之主

管分別於5月13日及5月16日以電話與原告說明因應公司部份

櫃位撤櫃，屆時人力需進行調整，且目前公司所設櫃位天母

新光三越櫃位及信義威秀櫃位尚有人力缺額需求，擬借由原

告一年之資歷，前往該人力需求櫃位支援，然原告以交通不

便為由，明確表示無法離開板橋地區，擬選擇離職。被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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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尊重原告之決定，並且慮及板橋中山店長期來業績不佳，

乃欲借重個性活潑之胡玉茹其優秀之銷售技巧，透過調派不

同櫃位人員駐守，以期改善板橋中山櫃位之業績，此亦為被

告公司基於整體之經營考量，除基於維護撤櫃後員工繼續留

任之工作權益，更考量公司各分店之營運效能所必須進行之

職務調整。被告公司並不因板橋中山櫃位業績不佳而逕資遣

駐守該櫃點之原告，反而先後提供被告公司其他經營櫃位供

原告選擇願意前往之地點，對於原告之職務調動並無不當動

機及目的，更對其工作權益未有任何侵害，該等職務调動具

有必要性或合理性，且為被告公司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

展所需要，要無權利濫用等情事。

　2.另查，依兩造所簽署之勞動契約第三條之約定工作地點及條

件，為原告受僱時所明知。更甚者，原告於應徵該工作時，

並未表明住家與工作地點為其任職與否之主要考量，且原告

亦知悉被告公司尚有其他櫃位，或有因辦理相關活動而臨時

須至被告指定支援地點（如原告曾支援世貿家電展）而有配

合調派至他櫃位或地點之情形。遑論被告公司因京站櫃位大

遠百櫃位合約到期，且無法即時覓得其他新櫃位處所繼續營

業，對於公司原本的營運規劃已發生影響，被告公司即有重

新考量及調整其他櫃位之人力配置，以提升並維持公司之業

績。另因板橋中山櫃位長期業績不佳，恐嚴重影響被告公司

之營運，故被告擬透過配置適當之人力資源，將業務績效甚

佳之胡玉茹調派至板橋中山櫃位，以期提昇公司之營運成

效，此為公司經營生存必要之考量，亦與勞動契約所載明之

「因企業經營需求致須調動乙方職務或工作地點」之條件相

符。

　3.被告對原告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亦即

調職後，勞工的薪資、職級、工作內容、發展機會、工時、

福利等勞動條件，對於原告均無實質上不利之變更。被告公

司遵循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2款之規定，即雇主調動

勞工工作，未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合於「基於企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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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以及「對勞工之工

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其中，被告「基於

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已如前述。

對於原告調職後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與調職前所擔任櫃

位銷售業務並無差異；工作時間亦依照被告公司之規定辦

理，與調職前之工時並無差異；更甚者，被告並未因板橋中

山櫃位績效不佳而擬解雇員工，反而提供其他櫃位之工作機

予原告，透過工作地點之調整，尋找適合原告發揮其工作經

驗之地點，對於原告之勞動條件並無不利或不合理之變更，

此亦可從主管張宜蓁於5月28日向原告為調職通知之對話記

錄可稽。

　4.原告之主管張宜蓁於5月26日請原告提供自6月1日至信義威

秀櫃位報到8日休假日班表，供店長安排員工休假，以利將

班表排出發予告同仁，惟原告仍表示未同意調動至其他櫃

位，但表示「如果公司覺得我6/1要去信義威秀上班，麻煩

請提供6月的排班表和相關協議紀錄」，又表示只要公司提

出至信義威秀櫃位之排班表，即可配合上班。嗣於5月28日

上午，主管張宜蓁以訊息正式傳遞「高翊倫6/1信義威秀班

表」予原告，並說明自5月13日起已予原告進行多次協商，

並告知公司經營狀況及需求，有對員工調職之必要，且考量

「人員到班之便利性」，遂將原告安排至華納威秀櫃位上

班，亦重申調職已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五大原則，並無

侵害原告之權利。然原告仍以未收到正式書面調職通知，以

及未經協商程序為由，拒絕調職。且其始終拒絕接受被告公

司任何安排，僅以其一己之拒絕離開板橋地區之主觀要求，

反謂被告公司對其有何施壓離職云云，顯與事實不符。堪認

被告於職務調動前已徵詢上訴人之調動意願，並提供有利於

原告之職務場所，前後職務之勞動條件，包括工作地點、薪

資結構與工作內容，均無不利益之變更，且被告公司因櫃位

大幅縮減造成營運之衝擊，所為職務調動乃於經營所必需，

且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而無濫權調動情事，合乎前述調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五原則之規定。

(二)原告有無故曠職之事實，被告依勞基法規定不待預告即終止

勞動契約，並無違法之情事。原告主張確認系爭勞動契約存

在或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主張回復原職或損害賠償，為無理

由。

　1.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原告固於5月26日突向

其主管張宜蓁申請自5月27日至5月31日之特休假，其請假程

序雖不符公司規定，然被告公司仍念其因調職原因所受之心

理影響，仍勉同意其請假。原告經主管張宜蓁於5月29日提

醒應參與原安排之盤點工作，經原告表示其已請特休假拒絕

履行。原告特休假至5月31日止，則其應於6月1日回到工作

處所履行勞務提供義務，惟經主管於6月1日至6月6日以訊息

通知應依班表到職，仍未獲原告回應及上班，堪認其已構成

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所定連續曠職三日及一個月內曠工達

六日之情形，被告公司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其勞動契約。

　2.被告之人資單位於接獲店長通報原告曠職後，即於6月5日向

原告確認到班情形，原告表示未有協商程序，亦無正式書面

通知，表示無法接受調職，已依法請特休假，並依勞基法規

定進行申訴。然經人事單位說明LINE及EMAIL通知均符合規

定，且向其說明因確有閉店情事，且店長及主管亦有通知排

班及到班提醒，通勤時間亦無不合理、薪資也未有調整變

動。因原告持續不到班，人資單位已告知「你未依通知到

班，也沒有請假，今天第5天曠職了，明天還是未到班，我

就會辦理退保了」，堪認被告已為曠職之終止契約通知，亦

經原告收受該通知在案。

　3.綜上，原告確因無故曠職而遭報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

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主張被告有違法調職、違法終止契約

云云，顯屬無據。原告雙方之勞動契約既已依法終止，原告

擬確認勞動契約仍存在，顯無理由。系爭勞動契約既因原告

曠職，被告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於法有據，原告主張被告應

賠償待業期間損失、精神慰撫金、預告工資補償、違法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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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違法休息時間補償云云，均無理由。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5年6月2日筆錄，本院卷第241至24

3頁）：

(一)原告自113年3月27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現場銷售人員，派

駐於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以下簡稱中山店），月薪新台幣

（下同）3萬2000元，並簽訂被證2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79

-87頁）。

(二)被告於114年5月16日欲將原告調職至信義威秀店(下稱威秀

店)，原告拒絕。被告於114年5月26日交付空白離職單要求

原告簽署。

(三)中山店於114年5月21日未撤櫃，並於114年5月13日將被告公

司之其他員工胡玉茹調職至中山店。被告自114年6月1日起

將原告調職至威秀店，有被證4之line可按（見本院卷第111

頁）。

(四)原告於5月27日起至5月31日請特別休假4日，最後工作日為1

14年5月26日。

(五)原告自114年6月1日起至114年6月6日止未到班，被告於114

年6月6日將原告退保。

(六)被告於114年6月26日函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因原告無故曠

職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

契約，有被證2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89頁）。

(七)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14年6月25日調解不成立，有原

告提出被證3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

97-99頁)

(八)被證4、被證5之line對話為真正(見本院卷第101-115、117

頁)。　

四、本件爭點如下：

(一)被告自114年6月1日起將原告調職至威秀店，其調職是否符

合調職五原則?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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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

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

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

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基法第10條之1定

有明文，此即明訂調動五原則，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得

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又雇主因遷廠，致須變更勞工工作地點，屬變更勞動契約原

約定工作場所，如符合調動五原則，即難謂其調職非合法；

易言之，該法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

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

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

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

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

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

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要旨參照）。 

　2.就被告調職是否違反調職五原則而言:

 (1)就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而言:

　　被告因站前店租約到期而更換櫃位人員之配置，係基於企業

經營上所必須，且無不當動機及目的之情形。

 (2)就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而言:

　　原告工作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未變更，對原告之勞動條件

並未產生不利益之變動。

 (3)就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而言:

　　原告工作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未變更，為原告原告體能及

技術上可勝任。

 (4)就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考量勞工及

其家庭生活或利益:

　　被告因站前店租約到期而更換櫃位人員之配置，原告雖以交

通不便為由拒絕前往就職，然原告並未具體說明並舉證嚴重

影響交通時間之長短，如為一般通念未逾越勞工日常生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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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自對於勞工生活並無不利益可言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

就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而言，原告調職前後，對原

告而言無並無不利，原告復未舉證被告之調動，有影響勞工

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自難以認定被告之調動有何影響及勞

工及其家庭生活利益。

　3.經查，原告前往中山店工作如走路通勤為29分鐘，坐公車為

18分鐘，如前往威秀店搭乘公車通勤時間為44分鐘，原告自

認下班走路需要30分鐘，有GOOGLE地圖可按，則原告僅增加

通勤時間14分鐘，尚未一般通念未逾越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

度可忍受之範圍內，難以認定被告調職違反調職五原則之事

實。

　4.綜上所述，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

法。

　5.原告主張被告調職違反調職五原則為通勤距離增加、未提供

交通補助、原職務有他人替補、未提供原職務工作安排，如

115 年4 月24日民事爭點整理狀所載。然查，通勤距離雖有

增加，仍在一般通念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

亦無提供交通補助之必要。另有關原職務有他人替補、未提

供原職務工作安排等情，並非本件審酌被告調職是否違反調

職五原則之要件，附此敘明。

(二)本件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故原告

並未上班，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

(三)原告先位依據兩造雇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雇傭

係存在，並依法請求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

是否有理由?　

　　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被告依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

有理由，原告先位依據兩造雇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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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雇傭係存在，並依法請求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

之薪資，應屬無據。

(四)原告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6月1

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應有理由。原告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如附表編號1至3所

示之金額，並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增加上班之休息時間1小時，故請求被告給付

加班費如附表編號4所示云云。然查，勞工繼續工作四小

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

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

間。勞基法第35條定有明文。原告自認沒客人可以休息等

情，故原告於工作時間內得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從而，原告

於工作4小時得休息30分鐘，或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原告請

求休息時間之加班費，並無理由。

五、綜上述，原告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先位

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114 年6月1日起至復職

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

被告應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

元之薪資及附表所示之金額，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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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1 精神慰撫金 50000

2 預告工資 21320

3 違法解雇補償 32000

4 違法休息時間 17885

以上合計 1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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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45號
原      告  高翊倫  
被      告  雙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忠謀  
訴訟代理人  林國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解雇原告，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13年3月27日起受雇於被告，派駐於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擔任現場銷售人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然於114年5月16日被告主管以電話通知將原告調至信義華納威秀或天母新光三越櫃點，未經協商、未提供書面通知，且原告明確表達拒絕；嗣於同年5月21日，主管再以LINE要求原告若不接受調職，就只能選擇自行離職；同年月26日中午，主管當面遞交離職單要求簽署，原告明確拒絕，主管即表示「你不簽就調到其他櫃，對你很不利」等語，致使原告手抖、情緒緊繃。後原告自同年月27日起依法請特休，避免在非自願情況下被迫默認調職，惟被告再未與原告協商調職，未依法終止勞動契約，卻片面停止安排板橋中山店之班表，並自6月起未再給付工資，且將原告移出群組，實係違法解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中午休息時間1小時變更為2小時，違反勞基法第34條之規定，被告違法解雇，被告應給付如附表所示，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先位之訴，並為為先位聲明: 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114 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引用115年4月20日民事爭點整理狀之聲明）。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之薪資及附表所示之金額。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對原告之調職並無不法
　1.被告對原告為職務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未有不當動機及目的：關於員工職務之調動必須是公司營運所需，如因應業務擴張、緊縮、部門調整、提高效率等，非以懲罰、報復員工，或逼迫員工離職等不當目的所為。原告之主管分別於5月13日及5月16日以電話與原告說明因應公司部份櫃位撤櫃，屆時人力需進行調整，且目前公司所設櫃位天母新光三越櫃位及信義威秀櫃位尚有人力缺額需求，擬借由原告一年之資歷，前往該人力需求櫃位支援，然原告以交通不便為由，明確表示無法離開板橋地區，擬選擇離職。被告公司尊重原告之決定，並且慮及板橋中山店長期來業績不佳，乃欲借重個性活潑之胡玉茹其優秀之銷售技巧，透過調派不同櫃位人員駐守，以期改善板橋中山櫃位之業績，此亦為被告公司基於整體之經營考量，除基於維護撤櫃後員工繼續留任之工作權益，更考量公司各分店之營運效能所必須進行之職務調整。被告公司並不因板橋中山櫃位業績不佳而逕資遣駐守該櫃點之原告，反而先後提供被告公司其他經營櫃位供原告選擇願意前往之地點，對於原告之職務調動並無不當動機及目的，更對其工作權益未有任何侵害，該等職務调動具有必要性或合理性，且為被告公司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展所需要，要無權利濫用等情事。
　2.另查，依兩造所簽署之勞動契約第三條之約定工作地點及條件，為原告受僱時所明知。更甚者，原告於應徵該工作時，並未表明住家與工作地點為其任職與否之主要考量，且原告亦知悉被告公司尚有其他櫃位，或有因辦理相關活動而臨時須至被告指定支援地點（如原告曾支援世貿家電展）而有配合調派至他櫃位或地點之情形。遑論被告公司因京站櫃位大遠百櫃位合約到期，且無法即時覓得其他新櫃位處所繼續營業，對於公司原本的營運規劃已發生影響，被告公司即有重新考量及調整其他櫃位之人力配置，以提升並維持公司之業績。另因板橋中山櫃位長期業績不佳，恐嚴重影響被告公司之營運，故被告擬透過配置適當之人力資源，將業務績效甚佳之胡玉茹調派至板橋中山櫃位，以期提昇公司之營運成效，此為公司經營生存必要之考量，亦與勞動契約所載明之「因企業經營需求致須調動乙方職務或工作地點」之條件相符。
　3.被告對原告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亦即調職後，勞工的薪資、職級、工作內容、發展機會、工時、福利等勞動條件，對於原告均無實質上不利之變更。被告公司遵循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2款之規定，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未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合於「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以及「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其中，被告「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已如前述。對於原告調職後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與調職前所擔任櫃位銷售業務並無差異；工作時間亦依照被告公司之規定辦理，與調職前之工時並無差異；更甚者，被告並未因板橋中山櫃位績效不佳而擬解雇員工，反而提供其他櫃位之工作機予原告，透過工作地點之調整，尋找適合原告發揮其工作經驗之地點，對於原告之勞動條件並無不利或不合理之變更，此亦可從主管張宜蓁於5月28日向原告為調職通知之對話記錄可稽。
　4.原告之主管張宜蓁於5月26日請原告提供自6月1日至信義威秀櫃位報到8日休假日班表，供店長安排員工休假，以利將班表排出發予告同仁，惟原告仍表示未同意調動至其他櫃位，但表示「如果公司覺得我6/1要去信義威秀上班，麻煩請提供6月的排班表和相關協議紀錄」，又表示只要公司提出至信義威秀櫃位之排班表，即可配合上班。嗣於5月28日上午，主管張宜蓁以訊息正式傳遞「高翊倫6/1信義威秀班表」予原告，並說明自5月13日起已予原告進行多次協商，並告知公司經營狀況及需求，有對員工調職之必要，且考量「人員到班之便利性」，遂將原告安排至華納威秀櫃位上班，亦重申調職已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五大原則，並無侵害原告之權利。然原告仍以未收到正式書面調職通知，以及未經協商程序為由，拒絕調職。且其始終拒絕接受被告公司任何安排，僅以其一己之拒絕離開板橋地區之主觀要求，反謂被告公司對其有何施壓離職云云，顯與事實不符。堪認被告於職務調動前已徵詢上訴人之調動意願，並提供有利於原告之職務場所，前後職務之勞動條件，包括工作地點、薪資結構與工作內容，均無不利益之變更，且被告公司因櫃位大幅縮減造成營運之衝擊，所為職務調動乃於經營所必需，且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而無濫權調動情事，合乎前述調動五原則之規定。
(二)原告有無故曠職之事實，被告依勞基法規定不待預告即終止勞動契約，並無違法之情事。原告主張確認系爭勞動契約存在或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主張回復原職或損害賠償，為無理由。
　1.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原告固於5月26日突向其主管張宜蓁申請自5月27日至5月31日之特休假，其請假程序雖不符公司規定，然被告公司仍念其因調職原因所受之心理影響，仍勉同意其請假。原告經主管張宜蓁於5月29日提醒應參與原安排之盤點工作，經原告表示其已請特休假拒絕履行。原告特休假至5月31日止，則其應於6月1日回到工作處所履行勞務提供義務，惟經主管於6月1日至6月6日以訊息通知應依班表到職，仍未獲原告回應及上班，堪認其已構成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所定連續曠職三日及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之情形，被告公司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其勞動契約。
　2.被告之人資單位於接獲店長通報原告曠職後，即於6月5日向原告確認到班情形，原告表示未有協商程序，亦無正式書面通知，表示無法接受調職，已依法請特休假，並依勞基法規定進行申訴。然經人事單位說明LINE及EMAIL通知均符合規定，且向其說明因確有閉店情事，且店長及主管亦有通知排班及到班提醒，通勤時間亦無不合理、薪資也未有調整變動。因原告持續不到班，人資單位已告知「你未依通知到班，也沒有請假，今天第5天曠職了，明天還是未到班，我就會辦理退保了」，堪認被告已為曠職之終止契約通知，亦經原告收受該通知在案。
　3.綜上，原告確因無故曠職而遭報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主張被告有違法調職、違法終止契約云云，顯屬無據。原告雙方之勞動契約既已依法終止，原告擬確認勞動契約仍存在，顯無理由。系爭勞動契約既因原告曠職，被告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於法有據，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待業期間損失、精神慰撫金、預告工資補償、違法解雇補償、違法休息時間補償云云，均無理由。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5年6月2日筆錄，本院卷第241至243頁）：
(一)原告自113年3月27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現場銷售人員，派駐於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以下簡稱中山店），月薪新台幣（下同）3萬2000元，並簽訂被證2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79-87頁）。
(二)被告於114年5月16日欲將原告調職至信義威秀店(下稱威秀店)，原告拒絕。被告於114年5月26日交付空白離職單要求原告簽署。
(三)中山店於114年5月21日未撤櫃，並於114年5月13日將被告公司之其他員工胡玉茹調職至中山店。被告自114年6月1日起將原告調職至威秀店，有被證4之line可按（見本院卷第111頁）。
(四)原告於5月27日起至5月31日請特別休假4日，最後工作日為114年5月26日。
(五)原告自114年6月1日起至114年6月6日止未到班，被告於114年6月6日將原告退保。
(六)被告於114年6月26日函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因原告無故曠職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有被證2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89頁）。
(七)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14年6月25日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被證3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97-99頁)
(八)被證4、被證5之line對話為真正(見本院卷第101-115、117頁)。　
四、本件爭點如下：
(一)被告自114年6月1日起將原告調職至威秀店，其調職是否符合調職五原則?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基法第10條之1定有明文，此即明訂調動五原則，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又雇主因遷廠，致須變更勞工工作地點，屬變更勞動契約原約定工作場所，如符合調動五原則，即難謂其調職非合法；易言之，該法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要旨參照）。 
　2.就被告調職是否違反調職五原則而言:
 (1)就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而言:
　　被告因站前店租約到期而更換櫃位人員之配置，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無不當動機及目的之情形。
 (2)就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而言:
　　原告工作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未變更，對原告之勞動條件並未產生不利益之變動。
 (3)就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而言:
　　原告工作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未變更，為原告原告體能及技術上可勝任。
 (4)就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考量勞工及其家庭生活或利益:
　　被告因站前店租約到期而更換櫃位人員之配置，原告雖以交通不便為由拒絕前往就職，然原告並未具體說明並舉證嚴重影響交通時間之長短，如為一般通念未逾越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自對於勞工生活並無不利益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就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而言，原告調職前後，對原告而言無並無不利，原告復未舉證被告之調動，有影響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自難以認定被告之調動有何影響及勞工及其家庭生活利益。
　3.經查，原告前往中山店工作如走路通勤為29分鐘，坐公車為18分鐘，如前往威秀店搭乘公車通勤時間為44分鐘，原告自認下班走路需要30分鐘，有GOOGLE地圖可按，則原告僅增加通勤時間14分鐘，尚未一般通念未逾越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難以認定被告調職違反調職五原則之事實。
　4.綜上所述，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
　5.原告主張被告調職違反調職五原則為通勤距離增加、未提供交通補助、原職務有他人替補、未提供原職務工作安排，如115 年4 月24日民事爭點整理狀所載。然查，通勤距離雖有增加，仍在一般通念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亦無提供交通補助之必要。另有關原職務有他人替補、未提供原職務工作安排等情，並非本件審酌被告調職是否違反調職五原則之要件，附此敘明。
(二)本件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故原告並未上班，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
(三)原告先位依據兩造雇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雇傭係存在，並依法請求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是否有理由?　
　　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原告先位依據兩造雇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雇傭係存在，並依法請求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應屬無據。
(四)原告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原告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金額，並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增加上班之休息時間1小時，故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如附表編號4所示云云。然查，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勞基法第35條定有明文。原告自認沒客人可以休息等情，故原告於工作時間內得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從而，原告於工作4小時得休息30分鐘，或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原告請求休息時間之加班費，並無理由。
五、綜上述，原告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114 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之薪資及附表所示之金額，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1

		精神慰撫金

		50000



		2

		預告工資

		21320



		3

		違法解雇補償

		32000



		4

		違法休息時間

		17885



		


		以上合計

		121205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45號

原      告  高翊倫  

被      告  雙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忠謀  

訴訟代理人  林國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

年6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

    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

    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

    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查原告

    主張被告非法解雇原告，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一節，為

    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於不明確

    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

    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

    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13年3月27日起受雇於被

    告，派駐於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擔任現場銷售人員，月薪

    為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然於114年5月16日被告主管

    以電話通知將原告調至信義華納威秀或天母新光三越櫃點，

    未經協商、未提供書面通知，且原告明確表達拒絕；嗣於同

    年5月21日，主管再以LINE要求原告若不接受調職，就只能

    選擇自行離職；同年月26日中午，主管當面遞交離職單要求

    簽署，原告明確拒絕，主管即表示「你不簽就調到其他櫃，

    對你很不利」等語，致使原告手抖、情緒緊繃。後原告自同

    年月27日起依法請特休，避免在非自願情況下被迫默認調職

    ，惟被告再未與原告協商調職，未依法終止勞動契約，卻片

    面停止安排板橋中山店之班表，並自6月起未再給付工資，

    且將原告移出群組，實係違法解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

    將中午休息時間1小時變更為2小時，違反勞基法第34條之規

    定，被告違法解雇，被告應給付如附表所示，爰依兩造間之

    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先位之訴，並為為先位聲

    明: 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114 年6月1日起至

    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引用115年4月20日民事爭

    點整理狀之聲明）。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備位聲明:

    被告應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

    元之薪資及附表所示之金額。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對原告之調職並無不法

　1.被告對原告為職務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未有不

    當動機及目的：關於員工職務之調動必須是公司營運所需，

    如因應業務擴張、緊縮、部門調整、提高效率等，非以懲罰

    、報復員工，或逼迫員工離職等不當目的所為。原告之主管

    分別於5月13日及5月16日以電話與原告說明因應公司部份櫃

    位撤櫃，屆時人力需進行調整，且目前公司所設櫃位天母新

    光三越櫃位及信義威秀櫃位尚有人力缺額需求，擬借由原告

    一年之資歷，前往該人力需求櫃位支援，然原告以交通不便

    為由，明確表示無法離開板橋地區，擬選擇離職。被告公司

    尊重原告之決定，並且慮及板橋中山店長期來業績不佳，乃

    欲借重個性活潑之胡玉茹其優秀之銷售技巧，透過調派不同

    櫃位人員駐守，以期改善板橋中山櫃位之業績，此亦為被告

    公司基於整體之經營考量，除基於維護撤櫃後員工繼續留任

    之工作權益，更考量公司各分店之營運效能所必須進行之職

    務調整。被告公司並不因板橋中山櫃位業績不佳而逕資遣駐

    守該櫃點之原告，反而先後提供被告公司其他經營櫃位供原

    告選擇願意前往之地點，對於原告之職務調動並無不當動機

    及目的，更對其工作權益未有任何侵害，該等職務调動具有

    必要性或合理性，且為被告公司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展

    所需要，要無權利濫用等情事。

　2.另查，依兩造所簽署之勞動契約第三條之約定工作地點及條

    件，為原告受僱時所明知。更甚者，原告於應徵該工作時，

    並未表明住家與工作地點為其任職與否之主要考量，且原告

    亦知悉被告公司尚有其他櫃位，或有因辦理相關活動而臨時

    須至被告指定支援地點（如原告曾支援世貿家電展）而有配

    合調派至他櫃位或地點之情形。遑論被告公司因京站櫃位大

    遠百櫃位合約到期，且無法即時覓得其他新櫃位處所繼續營

    業，對於公司原本的營運規劃已發生影響，被告公司即有重

    新考量及調整其他櫃位之人力配置，以提升並維持公司之業

    績。另因板橋中山櫃位長期業績不佳，恐嚴重影響被告公司

    之營運，故被告擬透過配置適當之人力資源，將業務績效甚

    佳之胡玉茹調派至板橋中山櫃位，以期提昇公司之營運成效

    ，此為公司經營生存必要之考量，亦與勞動契約所載明之「

    因企業經營需求致須調動乙方職務或工作地點」之條件相符

    。

　3.被告對原告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亦即

    調職後，勞工的薪資、職級、工作內容、發展機會、工時、

    福利等勞動條件，對於原告均無實質上不利之變更。被告公

    司遵循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2款之規定，即雇主調動

    勞工工作，未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合於「基於企業經營

    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以及「對勞工之工

    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其中，被告「基於

    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已如前述。

    對於原告調職後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與調職前所擔任櫃

    位銷售業務並無差異；工作時間亦依照被告公司之規定辦理

    ，與調職前之工時並無差異；更甚者，被告並未因板橋中山

    櫃位績效不佳而擬解雇員工，反而提供其他櫃位之工作機予

    原告，透過工作地點之調整，尋找適合原告發揮其工作經驗

    之地點，對於原告之勞動條件並無不利或不合理之變更，此

    亦可從主管張宜蓁於5月28日向原告為調職通知之對話記錄

    可稽。

　4.原告之主管張宜蓁於5月26日請原告提供自6月1日至信義威

    秀櫃位報到8日休假日班表，供店長安排員工休假，以利將

    班表排出發予告同仁，惟原告仍表示未同意調動至其他櫃位

    ，但表示「如果公司覺得我6/1要去信義威秀上班，麻煩請

    提供6月的排班表和相關協議紀錄」，又表示只要公司提出

    至信義威秀櫃位之排班表，即可配合上班。嗣於5月28日上

    午，主管張宜蓁以訊息正式傳遞「高翊倫6/1信義威秀班表

    」予原告，並說明自5月13日起已予原告進行多次協商，並

    告知公司經營狀況及需求，有對員工調職之必要，且考量「

    人員到班之便利性」，遂將原告安排至華納威秀櫃位上班，

    亦重申調職已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五大原則，並無侵害

    原告之權利。然原告仍以未收到正式書面調職通知，以及未

    經協商程序為由，拒絕調職。且其始終拒絕接受被告公司任

    何安排，僅以其一己之拒絕離開板橋地區之主觀要求，反謂

    被告公司對其有何施壓離職云云，顯與事實不符。堪認被告

    於職務調動前已徵詢上訴人之調動意願，並提供有利於原告

    之職務場所，前後職務之勞動條件，包括工作地點、薪資結

    構與工作內容，均無不利益之變更，且被告公司因櫃位大幅

    縮減造成營運之衝擊，所為職務調動乃於經營所必需，且具

    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而無濫權調動情事，合乎前述調動五原

    則之規定。

(二)原告有無故曠職之事實，被告依勞基法規定不待預告即終止

    勞動契約，並無違法之情事。原告主張確認系爭勞動契約存

    在或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主張回復原職或損害賠償，為無理

    由。

　1.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原告固於5月26日突向

    其主管張宜蓁申請自5月27日至5月31日之特休假，其請假程

    序雖不符公司規定，然被告公司仍念其因調職原因所受之心

    理影響，仍勉同意其請假。原告經主管張宜蓁於5月29日提

    醒應參與原安排之盤點工作，經原告表示其已請特休假拒絕

    履行。原告特休假至5月31日止，則其應於6月1日回到工作

    處所履行勞務提供義務，惟經主管於6月1日至6月6日以訊息

    通知應依班表到職，仍未獲原告回應及上班，堪認其已構成

    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所定連續曠職三日及一個月內曠工達

    六日之情形，被告公司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其勞動契約。

　2.被告之人資單位於接獲店長通報原告曠職後，即於6月5日向

    原告確認到班情形，原告表示未有協商程序，亦無正式書面

    通知，表示無法接受調職，已依法請特休假，並依勞基法規

    定進行申訴。然經人事單位說明LINE及EMAIL通知均符合規

    定，且向其說明因確有閉店情事，且店長及主管亦有通知排

    班及到班提醒，通勤時間亦無不合理、薪資也未有調整變動

    。因原告持續不到班，人資單位已告知「你未依通知到班，

    也沒有請假，今天第5天曠職了，明天還是未到班，我就會

    辦理退保了」，堪認被告已為曠職之終止契約通知，亦經原

    告收受該通知在案。

　3.綜上，原告確因無故曠職而遭報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

    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主張被告有違法調職、違法終止契約

    云云，顯屬無據。原告雙方之勞動契約既已依法終止，原告

    擬確認勞動契約仍存在，顯無理由。系爭勞動契約既因原告

    曠職，被告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於法有據，原告主張被告應

    賠償待業期間損失、精神慰撫金、預告工資補償、違法解雇

    補償、違法休息時間補償云云，均無理由。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5年6月2日筆錄，本院卷第241至24

    3頁）：

(一)原告自113年3月27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現場銷售人員，派

    駐於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以下簡稱中山店），月薪新台幣

    （下同）3萬2000元，並簽訂被證2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79

    -87頁）。

(二)被告於114年5月16日欲將原告調職至信義威秀店(下稱威秀

    店)，原告拒絕。被告於114年5月26日交付空白離職單要求

    原告簽署。

(三)中山店於114年5月21日未撤櫃，並於114年5月13日將被告公

    司之其他員工胡玉茹調職至中山店。被告自114年6月1日起

    將原告調職至威秀店，有被證4之line可按（見本院卷第111

    頁）。

(四)原告於5月27日起至5月31日請特別休假4日，最後工作日為1

    14年5月26日。

(五)原告自114年6月1日起至114年6月6日止未到班，被告於114

    年6月6日將原告退保。

(六)被告於114年6月26日函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因原告無故曠

    職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

    契約，有被證2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89頁）。

(七)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14年6月25日調解不成立，有原

    告提出被證3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

    97-99頁)

(八)被證4、被證5之line對話為真正(見本院卷第101-115、117

    頁)。　

四、本件爭點如下：

(一)被告自114年6月1日起將原告調職至威秀店，其調職是否符

    合調職五原則?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

    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

    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

    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基法第10條之1定有

    明文，此即明訂調動五原則，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得違

    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又

    雇主因遷廠，致須變更勞工工作地點，屬變更勞動契約原約

    定工作場所，如符合調動五原則，即難謂其調職非合法；易

    言之，該法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

    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

    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

    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

    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

    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號、1

    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要旨參照）。 

　2.就被告調職是否違反調職五原則而言:

 (1)就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而言:

　　被告因站前店租約到期而更換櫃位人員之配置，係基於企業

    經營上所必須，且無不當動機及目的之情形。

 (2)就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而言:

　　原告工作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未變更，對原告之勞動條件

    並未產生不利益之變動。

 (3)就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而言:

　　原告工作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未變更，為原告原告體能及

    技術上可勝任。

 (4)就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考量勞工及

    其家庭生活或利益:

　　被告因站前店租約到期而更換櫃位人員之配置，原告雖以交

    通不便為由拒絕前往就職，然原告並未具體說明並舉證嚴重

    影響交通時間之長短，如為一般通念未逾越勞工日常生活通

    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自對於勞工生活並無不利益可言（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就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而言，原告調職前後，對原告

    而言無並無不利，原告復未舉證被告之調動，有影響勞工及

    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自難以認定被告之調動有何影響及勞工

    及其家庭生活利益。

　3.經查，原告前往中山店工作如走路通勤為29分鐘，坐公車為

    18分鐘，如前往威秀店搭乘公車通勤時間為44分鐘，原告自

    認下班走路需要30分鐘，有GOOGLE地圖可按，則原告僅增加

    通勤時間14分鐘，尚未一般通念未逾越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

    度可忍受之範圍內，難以認定被告調職違反調職五原則之事

    實。

　4.綜上所述，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

    法。

　5.原告主張被告調職違反調職五原則為通勤距離增加、未提供

    交通補助、原職務有他人替補、未提供原職務工作安排，如

    115 年4 月24日民事爭點整理狀所載。然查，通勤距離雖有

    增加，仍在一般通念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

    亦無提供交通補助之必要。另有關原職務有他人替補、未提

    供原職務工作安排等情，並非本件審酌被告調職是否違反調

    職五原則之要件，附此敘明。

(二)本件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故原告

    並未上班，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

(三)原告先位依據兩造雇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雇傭

    係存在，並依法請求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

    是否有理由?　

　　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被告依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

    有理由，原告先位依據兩造雇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

    兩造雇傭係存在，並依法請求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

    之薪資，應屬無據。

(四)原告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6月1

    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應有理由。原告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如附表編號1至3所

    示之金額，並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增加上班之休息時間1小時，故請求被告給付

    加班費如附表編號4所示云云。然查，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

    ，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

    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勞基法第35條定有明文。原告自認沒客人可以休息等情，

    故原告於工作時間內得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從而，原告於工

    作4小時得休息30分鐘，或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原告請求休

    息時間之加班費，並無理由。

五、綜上述，原告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先位

    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114 年6月1日起至復職

    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

    被告應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

    元之薪資及附表所示之金額，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1 精神慰撫金 50000 2 預告工資 21320 3 違法解雇補償 32000 4 違法休息時間 17885  以上合計 121205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45號
原      告  高翊倫  
被      告  雙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忠謀  
訴訟代理人  林國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解雇原告，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13年3月27日起受雇於被告，派駐於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擔任現場銷售人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然於114年5月16日被告主管以電話通知將原告調至信義華納威秀或天母新光三越櫃點，未經協商、未提供書面通知，且原告明確表達拒絕；嗣於同年5月21日，主管再以LINE要求原告若不接受調職，就只能選擇自行離職；同年月26日中午，主管當面遞交離職單要求簽署，原告明確拒絕，主管即表示「你不簽就調到其他櫃，對你很不利」等語，致使原告手抖、情緒緊繃。後原告自同年月27日起依法請特休，避免在非自願情況下被迫默認調職，惟被告再未與原告協商調職，未依法終止勞動契約，卻片面停止安排板橋中山店之班表，並自6月起未再給付工資，且將原告移出群組，實係違法解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中午休息時間1小時變更為2小時，違反勞基法第34條之規定，被告違法解雇，被告應給付如附表所示，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先位之訴，並為為先位聲明: 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114 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引用115年4月20日民事爭點整理狀之聲明）。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之薪資及附表所示之金額。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對原告之調職並無不法
　1.被告對原告為職務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未有不當動機及目的：關於員工職務之調動必須是公司營運所需，如因應業務擴張、緊縮、部門調整、提高效率等，非以懲罰、報復員工，或逼迫員工離職等不當目的所為。原告之主管分別於5月13日及5月16日以電話與原告說明因應公司部份櫃位撤櫃，屆時人力需進行調整，且目前公司所設櫃位天母新光三越櫃位及信義威秀櫃位尚有人力缺額需求，擬借由原告一年之資歷，前往該人力需求櫃位支援，然原告以交通不便為由，明確表示無法離開板橋地區，擬選擇離職。被告公司尊重原告之決定，並且慮及板橋中山店長期來業績不佳，乃欲借重個性活潑之胡玉茹其優秀之銷售技巧，透過調派不同櫃位人員駐守，以期改善板橋中山櫃位之業績，此亦為被告公司基於整體之經營考量，除基於維護撤櫃後員工繼續留任之工作權益，更考量公司各分店之營運效能所必須進行之職務調整。被告公司並不因板橋中山櫃位業績不佳而逕資遣駐守該櫃點之原告，反而先後提供被告公司其他經營櫃位供原告選擇願意前往之地點，對於原告之職務調動並無不當動機及目的，更對其工作權益未有任何侵害，該等職務调動具有必要性或合理性，且為被告公司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展所需要，要無權利濫用等情事。
　2.另查，依兩造所簽署之勞動契約第三條之約定工作地點及條件，為原告受僱時所明知。更甚者，原告於應徵該工作時，並未表明住家與工作地點為其任職與否之主要考量，且原告亦知悉被告公司尚有其他櫃位，或有因辦理相關活動而臨時須至被告指定支援地點（如原告曾支援世貿家電展）而有配合調派至他櫃位或地點之情形。遑論被告公司因京站櫃位大遠百櫃位合約到期，且無法即時覓得其他新櫃位處所繼續營業，對於公司原本的營運規劃已發生影響，被告公司即有重新考量及調整其他櫃位之人力配置，以提升並維持公司之業績。另因板橋中山櫃位長期業績不佳，恐嚴重影響被告公司之營運，故被告擬透過配置適當之人力資源，將業務績效甚佳之胡玉茹調派至板橋中山櫃位，以期提昇公司之營運成效，此為公司經營生存必要之考量，亦與勞動契約所載明之「因企業經營需求致須調動乙方職務或工作地點」之條件相符。
　3.被告對原告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亦即調職後，勞工的薪資、職級、工作內容、發展機會、工時、福利等勞動條件，對於原告均無實質上不利之變更。被告公司遵循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2款之規定，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未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合於「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以及「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其中，被告「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已如前述。對於原告調職後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與調職前所擔任櫃位銷售業務並無差異；工作時間亦依照被告公司之規定辦理，與調職前之工時並無差異；更甚者，被告並未因板橋中山櫃位績效不佳而擬解雇員工，反而提供其他櫃位之工作機予原告，透過工作地點之調整，尋找適合原告發揮其工作經驗之地點，對於原告之勞動條件並無不利或不合理之變更，此亦可從主管張宜蓁於5月28日向原告為調職通知之對話記錄可稽。
　4.原告之主管張宜蓁於5月26日請原告提供自6月1日至信義威秀櫃位報到8日休假日班表，供店長安排員工休假，以利將班表排出發予告同仁，惟原告仍表示未同意調動至其他櫃位，但表示「如果公司覺得我6/1要去信義威秀上班，麻煩請提供6月的排班表和相關協議紀錄」，又表示只要公司提出至信義威秀櫃位之排班表，即可配合上班。嗣於5月28日上午，主管張宜蓁以訊息正式傳遞「高翊倫6/1信義威秀班表」予原告，並說明自5月13日起已予原告進行多次協商，並告知公司經營狀況及需求，有對員工調職之必要，且考量「人員到班之便利性」，遂將原告安排至華納威秀櫃位上班，亦重申調職已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五大原則，並無侵害原告之權利。然原告仍以未收到正式書面調職通知，以及未經協商程序為由，拒絕調職。且其始終拒絕接受被告公司任何安排，僅以其一己之拒絕離開板橋地區之主觀要求，反謂被告公司對其有何施壓離職云云，顯與事實不符。堪認被告於職務調動前已徵詢上訴人之調動意願，並提供有利於原告之職務場所，前後職務之勞動條件，包括工作地點、薪資結構與工作內容，均無不利益之變更，且被告公司因櫃位大幅縮減造成營運之衝擊，所為職務調動乃於經營所必需，且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而無濫權調動情事，合乎前述調動五原則之規定。
(二)原告有無故曠職之事實，被告依勞基法規定不待預告即終止勞動契約，並無違法之情事。原告主張確認系爭勞動契約存在或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主張回復原職或損害賠償，為無理由。
　1.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原告固於5月26日突向其主管張宜蓁申請自5月27日至5月31日之特休假，其請假程序雖不符公司規定，然被告公司仍念其因調職原因所受之心理影響，仍勉同意其請假。原告經主管張宜蓁於5月29日提醒應參與原安排之盤點工作，經原告表示其已請特休假拒絕履行。原告特休假至5月31日止，則其應於6月1日回到工作處所履行勞務提供義務，惟經主管於6月1日至6月6日以訊息通知應依班表到職，仍未獲原告回應及上班，堪認其已構成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所定連續曠職三日及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之情形，被告公司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其勞動契約。
　2.被告之人資單位於接獲店長通報原告曠職後，即於6月5日向原告確認到班情形，原告表示未有協商程序，亦無正式書面通知，表示無法接受調職，已依法請特休假，並依勞基法規定進行申訴。然經人事單位說明LINE及EMAIL通知均符合規定，且向其說明因確有閉店情事，且店長及主管亦有通知排班及到班提醒，通勤時間亦無不合理、薪資也未有調整變動。因原告持續不到班，人資單位已告知「你未依通知到班，也沒有請假，今天第5天曠職了，明天還是未到班，我就會辦理退保了」，堪認被告已為曠職之終止契約通知，亦經原告收受該通知在案。
　3.綜上，原告確因無故曠職而遭報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主張被告有違法調職、違法終止契約云云，顯屬無據。原告雙方之勞動契約既已依法終止，原告擬確認勞動契約仍存在，顯無理由。系爭勞動契約既因原告曠職，被告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於法有據，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待業期間損失、精神慰撫金、預告工資補償、違法解雇補償、違法休息時間補償云云，均無理由。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5年6月2日筆錄，本院卷第241至243頁）：
(一)原告自113年3月27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現場銷售人員，派駐於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以下簡稱中山店），月薪新台幣（下同）3萬2000元，並簽訂被證2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79-87頁）。
(二)被告於114年5月16日欲將原告調職至信義威秀店(下稱威秀店)，原告拒絕。被告於114年5月26日交付空白離職單要求原告簽署。
(三)中山店於114年5月21日未撤櫃，並於114年5月13日將被告公司之其他員工胡玉茹調職至中山店。被告自114年6月1日起將原告調職至威秀店，有被證4之line可按（見本院卷第111頁）。
(四)原告於5月27日起至5月31日請特別休假4日，最後工作日為114年5月26日。
(五)原告自114年6月1日起至114年6月6日止未到班，被告於114年6月6日將原告退保。
(六)被告於114年6月26日函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因原告無故曠職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有被證2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89頁）。
(七)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14年6月25日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被證3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97-99頁)
(八)被證4、被證5之line對話為真正(見本院卷第101-115、117頁)。　
四、本件爭點如下：
(一)被告自114年6月1日起將原告調職至威秀店，其調職是否符合調職五原則?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基法第10條之1定有明文，此即明訂調動五原則，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又雇主因遷廠，致須變更勞工工作地點，屬變更勞動契約原約定工作場所，如符合調動五原則，即難謂其調職非合法；易言之，該法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要旨參照）。 
　2.就被告調職是否違反調職五原則而言:
 (1)就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而言:
　　被告因站前店租約到期而更換櫃位人員之配置，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無不當動機及目的之情形。
 (2)就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而言:
　　原告工作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未變更，對原告之勞動條件並未產生不利益之變動。
 (3)就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而言:
　　原告工作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未變更，為原告原告體能及技術上可勝任。
 (4)就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考量勞工及其家庭生活或利益:
　　被告因站前店租約到期而更換櫃位人員之配置，原告雖以交通不便為由拒絕前往就職，然原告並未具體說明並舉證嚴重影響交通時間之長短，如為一般通念未逾越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自對於勞工生活並無不利益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就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而言，原告調職前後，對原告而言無並無不利，原告復未舉證被告之調動，有影響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自難以認定被告之調動有何影響及勞工及其家庭生活利益。
　3.經查，原告前往中山店工作如走路通勤為29分鐘，坐公車為18分鐘，如前往威秀店搭乘公車通勤時間為44分鐘，原告自認下班走路需要30分鐘，有GOOGLE地圖可按，則原告僅增加通勤時間14分鐘，尚未一般通念未逾越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難以認定被告調職違反調職五原則之事實。
　4.綜上所述，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
　5.原告主張被告調職違反調職五原則為通勤距離增加、未提供交通補助、原職務有他人替補、未提供原職務工作安排，如115 年4 月24日民事爭點整理狀所載。然查，通勤距離雖有增加，仍在一般通念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亦無提供交通補助之必要。另有關原職務有他人替補、未提供原職務工作安排等情，並非本件審酌被告調職是否違反調職五原則之要件，附此敘明。
(二)本件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故原告並未上班，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
(三)原告先位依據兩造雇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雇傭係存在，並依法請求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是否有理由?　
　　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原告先位依據兩造雇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雇傭係存在，並依法請求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應屬無據。
(四)原告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原告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金額，並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增加上班之休息時間1小時，故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如附表編號4所示云云。然查，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勞基法第35條定有明文。原告自認沒客人可以休息等情，故原告於工作時間內得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從而，原告於工作4小時得休息30分鐘，或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原告請求休息時間之加班費，並無理由。
五、綜上述，原告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114 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之薪資及附表所示之金額，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1

		精神慰撫金

		50000



		2

		預告工資

		21320



		3

		違法解雇補償

		32000



		4

		違法休息時間

		17885



		


		以上合計

		121205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45號

原      告  高翊倫  

被      告  雙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忠謀  

訴訟代理人  林國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解雇原告，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13年3月27日起受雇於被告，派駐於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擔任現場銷售人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然於114年5月16日被告主管以電話通知將原告調至信義華納威秀或天母新光三越櫃點，未經協商、未提供書面通知，且原告明確表達拒絕；嗣於同年5月21日，主管再以LINE要求原告若不接受調職，就只能選擇自行離職；同年月26日中午，主管當面遞交離職單要求簽署，原告明確拒絕，主管即表示「你不簽就調到其他櫃，對你很不利」等語，致使原告手抖、情緒緊繃。後原告自同年月27日起依法請特休，避免在非自願情況下被迫默認調職，惟被告再未與原告協商調職，未依法終止勞動契約，卻片面停止安排板橋中山店之班表，並自6月起未再給付工資，且將原告移出群組，實係違法解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中午休息時間1小時變更為2小時，違反勞基法第34條之規定，被告違法解雇，被告應給付如附表所示，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先位之訴，並為為先位聲明: 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114 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引用115年4月20日民事爭點整理狀之聲明）。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之薪資及附表所示之金額。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對原告之調職並無不法

　1.被告對原告為職務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未有不當動機及目的：關於員工職務之調動必須是公司營運所需，如因應業務擴張、緊縮、部門調整、提高效率等，非以懲罰、報復員工，或逼迫員工離職等不當目的所為。原告之主管分別於5月13日及5月16日以電話與原告說明因應公司部份櫃位撤櫃，屆時人力需進行調整，且目前公司所設櫃位天母新光三越櫃位及信義威秀櫃位尚有人力缺額需求，擬借由原告一年之資歷，前往該人力需求櫃位支援，然原告以交通不便為由，明確表示無法離開板橋地區，擬選擇離職。被告公司尊重原告之決定，並且慮及板橋中山店長期來業績不佳，乃欲借重個性活潑之胡玉茹其優秀之銷售技巧，透過調派不同櫃位人員駐守，以期改善板橋中山櫃位之業績，此亦為被告公司基於整體之經營考量，除基於維護撤櫃後員工繼續留任之工作權益，更考量公司各分店之營運效能所必須進行之職務調整。被告公司並不因板橋中山櫃位業績不佳而逕資遣駐守該櫃點之原告，反而先後提供被告公司其他經營櫃位供原告選擇願意前往之地點，對於原告之職務調動並無不當動機及目的，更對其工作權益未有任何侵害，該等職務调動具有必要性或合理性，且為被告公司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展所需要，要無權利濫用等情事。

　2.另查，依兩造所簽署之勞動契約第三條之約定工作地點及條件，為原告受僱時所明知。更甚者，原告於應徵該工作時，並未表明住家與工作地點為其任職與否之主要考量，且原告亦知悉被告公司尚有其他櫃位，或有因辦理相關活動而臨時須至被告指定支援地點（如原告曾支援世貿家電展）而有配合調派至他櫃位或地點之情形。遑論被告公司因京站櫃位大遠百櫃位合約到期，且無法即時覓得其他新櫃位處所繼續營業，對於公司原本的營運規劃已發生影響，被告公司即有重新考量及調整其他櫃位之人力配置，以提升並維持公司之業績。另因板橋中山櫃位長期業績不佳，恐嚴重影響被告公司之營運，故被告擬透過配置適當之人力資源，將業務績效甚佳之胡玉茹調派至板橋中山櫃位，以期提昇公司之營運成效，此為公司經營生存必要之考量，亦與勞動契約所載明之「因企業經營需求致須調動乙方職務或工作地點」之條件相符。

　3.被告對原告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亦即調職後，勞工的薪資、職級、工作內容、發展機會、工時、福利等勞動條件，對於原告均無實質上不利之變更。被告公司遵循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2款之規定，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未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合於「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以及「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其中，被告「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已如前述。對於原告調職後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與調職前所擔任櫃位銷售業務並無差異；工作時間亦依照被告公司之規定辦理，與調職前之工時並無差異；更甚者，被告並未因板橋中山櫃位績效不佳而擬解雇員工，反而提供其他櫃位之工作機予原告，透過工作地點之調整，尋找適合原告發揮其工作經驗之地點，對於原告之勞動條件並無不利或不合理之變更，此亦可從主管張宜蓁於5月28日向原告為調職通知之對話記錄可稽。

　4.原告之主管張宜蓁於5月26日請原告提供自6月1日至信義威秀櫃位報到8日休假日班表，供店長安排員工休假，以利將班表排出發予告同仁，惟原告仍表示未同意調動至其他櫃位，但表示「如果公司覺得我6/1要去信義威秀上班，麻煩請提供6月的排班表和相關協議紀錄」，又表示只要公司提出至信義威秀櫃位之排班表，即可配合上班。嗣於5月28日上午，主管張宜蓁以訊息正式傳遞「高翊倫6/1信義威秀班表」予原告，並說明自5月13日起已予原告進行多次協商，並告知公司經營狀況及需求，有對員工調職之必要，且考量「人員到班之便利性」，遂將原告安排至華納威秀櫃位上班，亦重申調職已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五大原則，並無侵害原告之權利。然原告仍以未收到正式書面調職通知，以及未經協商程序為由，拒絕調職。且其始終拒絕接受被告公司任何安排，僅以其一己之拒絕離開板橋地區之主觀要求，反謂被告公司對其有何施壓離職云云，顯與事實不符。堪認被告於職務調動前已徵詢上訴人之調動意願，並提供有利於原告之職務場所，前後職務之勞動條件，包括工作地點、薪資結構與工作內容，均無不利益之變更，且被告公司因櫃位大幅縮減造成營運之衝擊，所為職務調動乃於經營所必需，且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而無濫權調動情事，合乎前述調動五原則之規定。

(二)原告有無故曠職之事實，被告依勞基法規定不待預告即終止勞動契約，並無違法之情事。原告主張確認系爭勞動契約存在或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主張回復原職或損害賠償，為無理由。

　1.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原告固於5月26日突向其主管張宜蓁申請自5月27日至5月31日之特休假，其請假程序雖不符公司規定，然被告公司仍念其因調職原因所受之心理影響，仍勉同意其請假。原告經主管張宜蓁於5月29日提醒應參與原安排之盤點工作，經原告表示其已請特休假拒絕履行。原告特休假至5月31日止，則其應於6月1日回到工作處所履行勞務提供義務，惟經主管於6月1日至6月6日以訊息通知應依班表到職，仍未獲原告回應及上班，堪認其已構成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所定連續曠職三日及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之情形，被告公司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其勞動契約。

　2.被告之人資單位於接獲店長通報原告曠職後，即於6月5日向原告確認到班情形，原告表示未有協商程序，亦無正式書面通知，表示無法接受調職，已依法請特休假，並依勞基法規定進行申訴。然經人事單位說明LINE及EMAIL通知均符合規定，且向其說明因確有閉店情事，且店長及主管亦有通知排班及到班提醒，通勤時間亦無不合理、薪資也未有調整變動。因原告持續不到班，人資單位已告知「你未依通知到班，也沒有請假，今天第5天曠職了，明天還是未到班，我就會辦理退保了」，堪認被告已為曠職之終止契約通知，亦經原告收受該通知在案。

　3.綜上，原告確因無故曠職而遭報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主張被告有違法調職、違法終止契約云云，顯屬無據。原告雙方之勞動契約既已依法終止，原告擬確認勞動契約仍存在，顯無理由。系爭勞動契約既因原告曠職，被告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於法有據，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待業期間損失、精神慰撫金、預告工資補償、違法解雇補償、違法休息時間補償云云，均無理由。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5年6月2日筆錄，本院卷第241至243頁）：

(一)原告自113年3月27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現場銷售人員，派駐於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以下簡稱中山店），月薪新台幣（下同）3萬2000元，並簽訂被證2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79-87頁）。

(二)被告於114年5月16日欲將原告調職至信義威秀店(下稱威秀店)，原告拒絕。被告於114年5月26日交付空白離職單要求原告簽署。

(三)中山店於114年5月21日未撤櫃，並於114年5月13日將被告公司之其他員工胡玉茹調職至中山店。被告自114年6月1日起將原告調職至威秀店，有被證4之line可按（見本院卷第111頁）。

(四)原告於5月27日起至5月31日請特別休假4日，最後工作日為114年5月26日。

(五)原告自114年6月1日起至114年6月6日止未到班，被告於114年6月6日將原告退保。

(六)被告於114年6月26日函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因原告無故曠職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有被證2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89頁）。

(七)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14年6月25日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被證3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97-99頁)

(八)被證4、被證5之line對話為真正(見本院卷第101-115、117頁)。　

四、本件爭點如下：

(一)被告自114年6月1日起將原告調職至威秀店，其調職是否符合調職五原則?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基法第10條之1定有明文，此即明訂調動五原則，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又雇主因遷廠，致須變更勞工工作地點，屬變更勞動契約原約定工作場所，如符合調動五原則，即難謂其調職非合法；易言之，該法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要旨參照）。 

　2.就被告調職是否違反調職五原則而言:

 (1)就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而言:

　　被告因站前店租約到期而更換櫃位人員之配置，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無不當動機及目的之情形。

 (2)就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而言:

　　原告工作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未變更，對原告之勞動條件並未產生不利益之變動。

 (3)就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而言:

　　原告工作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未變更，為原告原告體能及技術上可勝任。

 (4)就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考量勞工及其家庭生活或利益:

　　被告因站前店租約到期而更換櫃位人員之配置，原告雖以交通不便為由拒絕前往就職，然原告並未具體說明並舉證嚴重影響交通時間之長短，如為一般通念未逾越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自對於勞工生活並無不利益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就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而言，原告調職前後，對原告而言無並無不利，原告復未舉證被告之調動，有影響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自難以認定被告之調動有何影響及勞工及其家庭生活利益。

　3.經查，原告前往中山店工作如走路通勤為29分鐘，坐公車為18分鐘，如前往威秀店搭乘公車通勤時間為44分鐘，原告自認下班走路需要30分鐘，有GOOGLE地圖可按，則原告僅增加通勤時間14分鐘，尚未一般通念未逾越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難以認定被告調職違反調職五原則之事實。

　4.綜上所述，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

　5.原告主張被告調職違反調職五原則為通勤距離增加、未提供交通補助、原職務有他人替補、未提供原職務工作安排，如115 年4 月24日民事爭點整理狀所載。然查，通勤距離雖有增加，仍在一般通念勞工日常生活通常程度可忍受之範圍內亦無提供交通補助之必要。另有關原職務有他人替補、未提供原職務工作安排等情，並非本件審酌被告調職是否違反調職五原則之要件，附此敘明。

(二)本件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故原告並未上班，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

(三)原告先位依據兩造雇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雇傭係存在，並依法請求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是否有理由?　

　　被告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調職合法，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原告先位依據兩造雇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雇傭係存在，並依法請求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應屬無據。

(四)原告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有理由。原告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金額，並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增加上班之休息時間1小時，故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如附表編號4所示云云。然查，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勞基法第35條定有明文。原告自認沒客人可以休息等情，故原告於工作時間內得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從而，原告於工作4小時得休息30分鐘，或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原告請求休息時間之加班費，並無理由。

五、綜上述，原告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114 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備位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自114年6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3萬2000元之薪資及附表所示之金額，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1 精神慰撫金 50000 2 預告工資 21320 3 違法解雇補償 32000 4 違法休息時間 17885  以上合計 121205 



　　　　　　　　　　　　　



